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
總綱」。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0 年9月6日教中（一）字第1000526093A 號函辦理。
二、目標：

(一)探討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的內涵與施行及學校本位課程之發展與設計模
型。
(二)探討依新課程綱要進行排課與課程設計及編選教材與教學之實務。
(三)試辦成果分享，透過綜合座談討論，了解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推動之困難，

以作為日後改進參考之依據。
三、辦理單位：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四、指導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五、協辦單位：

(一)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特教資源中心。
(三)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六、日期：101年10月13日（星期六）。
七、時間：上午8時30分~12時30分。

八、地點：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四樓視聽教室。

九、參加人員：

(一)屏東縣國民中小學特教班教師，請每校指派2~3名參加。
(二)屏東縣公私立高中職綜合職能科或中、重度班教師，請每校指派2名參加。
(三)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四)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十、當日研習流程，詳如附件。

十一、本計畫由本校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100-102學年度新制課程大綱試行
      運作經費支應。
十二、報名方式： 
（一）採上網報名，連結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錄取名單請參加人員於報名截止日後上網查詢，不另行通知。

     【http://www.set.edu.tw/default.asp(研習與資源(教師研習(中辦特教研習(研習名稱「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
（二）本校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並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三）報名日期：101年9月25日起至101年10月12日截止。

 （四）各校有關本次研習有任何疑義，請來電08-7805510轉21蔡宜玲教學組長。
十三、參加人員核發4小時研習證明。

十四、中餐提供便當，會場並提供茶水，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十五、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流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程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101年10月13日(星期六)
	8:30~9:00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四樓視聽教室
	報到
	屏特團隊
	

	
	9:00~10:30
	
	特殊教育新課綱
課程設計
	主講人

林素貞 教授
	

	
	10:30~11:20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試行特殊教育新課綱簡介
	主講人

謝德全 主任
	

	
	11:20~12:10
	
	特殊教育新課綱
與IEP的關係
	主講人

林素貞 教授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IEP擬定與教案設計分享
	分享人
國中、小部
教師
	

	
	12:10~12: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林永堂 校長
	

	
	12:30
	
	用餐
	屏特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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